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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杨勇 张科顶

本报讯 36岁的蒋女士在杭州萧山

一家超市上班，因为家就住在不远处，所

以下班后蒋女士经常步行回家。可就在

前些天，出事了！

当晚10时许，蒋女士下班回家，走

到蜀山街道附近的弄堂时，一个骑着

电动车的年轻男子突然从蒋女士身后

上来，冷不丁地伸手在她屁股上摸了

一把。等蒋女士回过神来，男子已逃之

夭夭。

蜀山派出所接到蒋女士的报案后，

迅速展开侦查。通过监控追踪和反复排

查，民警发现，租住在案发地附近的余某

嫌疑很大。但是，由于天黑光线较暗，监

控视频中的嫌疑人比较模糊，一时不能

完全确定。

通过进一步扩大侦查，民警发现，余

某在案发不久前，正好在附近一家网吧

上网，之后便骑着一辆电动车离开，正好

与蒋女士遇袭的时间地点吻合。

通过反复比对，民警最终确定，余某

就是猥亵嫌疑人。

“电视和网络上学的，当时觉得好玩

刺激。”1999年出生的余某来自江西，今

年才满18岁，当民警问他，为何要猥亵妇

女时，余某这样回答。

其实，这已经不是余某第一次犯

案。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通过与被害

人蒋女士的进一步沟通，蒋女士又向警

方吐露了不久前的一次遭遇。

那是5月的一个晚上，几乎在同一地

点，蒋女士也遭遇过猥亵。当时一名年

轻男子骑着电动车从对面过来，突然伸

手在蒋女士胸部摸了一把。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蒋女士仔细

回忆后发现，两次猥亵她的是同一个人。

第一次被猥亵后，蒋女士出于种种

顾虑，没有及时报案，如今得知两次猥亵

自己的竟是同一人，令她既愤怒又崩溃。

经审讯，嫌疑人余某也对自己连续

猥亵被害人的行为供认不讳。

“被家人知道也很丢脸，希望给我

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余某说，他还以

为这种小事情警方不会管的，现在十分

后悔。余某被萧山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10天。

警方提醒：
夏季是女性遭受性侵的高发季节，

女同胞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夜间尽量

避免独行，在一些偏僻场所更应提高警

惕；一旦遭遇不法侵害，首先应保证自身

安全，想办法脱身，然后就近求助，并在

第一时间报警，保存证据，配合警方抓捕

嫌疑人。

家装陷阱
随着家装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以往城

市的“马路游击队”逐渐被家装公司取

代。然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商

家玩起价格游戏，先抛出低价吸引顾客，

等开始施工后以各种理由增加费用，或者

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增加利润。侵权

投诉屡屡发生，还需监管组合出拳，保障

市场规范有序。

这正是：号称精装拎包住，一到开工

猫腻出。口碑全靠良材树，莫让次品墙上

糊。 张永文 图 石羚 文

请家长看护好孩子
否则后果自负

物业贴出如此声明
就能免责了？

张银燕

物业贴出免责声明就能免责？小狗

出街吓倒老人如何担责？伴随意外伤害

而来的法律问题，律师一一帮你解析。

物业的免责声明
真的可以免责吗？

网友“强哥”问：
我们小区里，物业用尖利的竹子做成

花圃栏杆，并写明“请家长看护好孩子避

免发生意外，否则后果自负”。请问，物业

修建这样的设施符合规定吗？写了免责

声明，一旦孩子摔倒被竹子所伤，物业就

不用负责吗？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严恒系律师答：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物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

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业在采取应

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明知且

应知小区人流量大，孩子很多，还在业主

的公共活动空间用尖利的竹子做花圃栏

杆，尽管物业公司张贴了免责声明，但不

能免除其责任，也不能视为已经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如果发生了人身损害，物业公

司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小狗叫吓倒老人
狗主人需要每天去照顾吗？

网友“老汪”问：
我家里的小狗挺小的，对路上走路的

老人叫了几声，他就被吓摔倒，导致屁股

附近的骨头骨折不能动。我家人现在除

了医药费全付，需要每天陪在他身边照顾

他吗，有这个义务吗？

严恒系律师答：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网友

“老汪”家人将宠物狗带到公共场所，本应

当预见狗有惊吓或者伤害到他人的可能，

这对路人已经带来潜在危险，因此遛狗应

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所以，老人被狗惊

吓摔倒，“老汪”家人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当

承担责任。

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

定，还要赔偿老人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

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如

果造成老人伤残的，还应当赔偿其因增加

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

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

但是“老汪”家人没有每天陪在老人

身边照顾的义务，只是在损害赔偿中有

一项护理费，在老人住院期间需要支付

护理费。

董小芳 路余 施珊杉

有道是“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可慈

溪的两个兄弟比邻而居，却为了通行问

题杠上了。近日，慈溪市法院执行干警

强制执行了一起相邻权纠纷案。

闹矛盾的是慈溪某村岑家三兄弟中

的老大和老三。1993年，三兄弟的房子

并排建造。其中，老大的房子在靠近村

里主要道路的东侧，老二的房子夹在中

间，老三的房子则位于最里面的西侧。

为出行方便，三兄弟屋前南面道路相

通，并书面约定作为自西向东的出路可

共用。

2010年，老二将中间的房子转让给

了住在西侧的老三。再后来，老大和老

三之间因故生了嫌隙。去年夏天，老大

一气之下把自家房前道路中的一段长约

4米、宽约3米的混凝土路面挖开，导致

小路无法顺畅通行，阻断了老三一家走

了20多年的进出路。为了进出路的问

题，老三把老大诉至法院。经过一审和

二审，今年3月，法院最终判决老大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自家房前的地

面恢复原状、排除妨害。

判决虽然生效了，可老大却坚持认

为，自家房前的道路使用权人是自己，并

非公用通道，且两家还有别的纠纷没解

决，所以迟迟没有要履行判决的意思。

直到老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表示

愿意出钱找人施工，老大依旧不愿松口。

日前，法院执行局干警来到老大家

强制执行，却遇到了老大家属的阻挠。

听说法院的人来了，老大的妻子、儿媳还

有2个姨娘聚到现场试图阻止施工，任凭

执行干警怎么劝解都不听。

于是，老大和4名家人随后被带至法

院。执行干警对5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教育，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及抗拒执法的

后果。最后，老大因拒不履行、其余4人

因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被处司

法拘留3日。

法官说法：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法律

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

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

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

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若是给相邻

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平整后的地面

女子夜里下班路上接连遭猥亵

“色狼”原来是同一个人

“我家门前的路，就是不让他走”
法官说，这可不行！


